
 非正式處理投訴機制 正式處理投訴機制 

適用範圍 - 輕微 ／ 單一事件 

- 投訴人不欲啟動正式處理投

訴程序或希望與被投訴人維

持工作關係 

- 嚴重  ／  重複性的性騷擾事

件 

- 當性騷擾行為持續，或雙方的

衝突未能透過非正式機制解

決 

委員會 - 調停小組 ／ 調停人 - 調查小組 

程序 - 講解會面程序、規則（如記錄、

保密等） 

- 了解投訴人的投訴指稱及訴

求 

- 解釋非正式 、正式處理投訴

機制之分別 

- 了解被投訴人對事件的看法 

- 嘗試透過調停解決投訴，並達

成和解 

- 不展開詳細調查 

- 正式與投訴人進行會面，確認

書面供詞 

- 通知被投訴人有關投訴，並給

予其機會回應指控 

- 會見證人，並作出書面記錄 

- 收集證據 

- 以「衡量各方的可能性」(on the 

balance of probabilities) 的原

則，即以性騷擾事件曾發生的

機會是否多於沒有發生，去判

斷性騷擾曾否發生  

- 擬訂書面報告，詳細紀錄調查

結果、處分（如適用）及背後

的考量 

- 將調查結果通知投訴雙方 

- 予以處分；如接獲上訴則根據

機制處理 

優點 - 有可能較快地處理及解決問

題 

- 提供了機會向被投訴人說明

機構的政策，並指出其行為如

何影響了他人 

- 提供正式的書面記錄在案 

- 可作出適合的處分 

缺點 - 較難監察 

- 投訴的處理過程和結果未必

會正式記錄在案 

- 被投訴的一方可能感到受不

公平對待，因為沒有展開調

查，徹底澄清事實 

- 涉事雙方的權力互動關係可

能影響此機制的有效程度 

- 需時較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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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投訴人表示不同意以

調停方式處理有關指控

或不能以調停方式解決 

接獲投訴 

解決 

調查小組 

（小組成員由主席委任，可包括執行委員、外界人士或受薪

職員；成員的性別應盡量大致相等） 

 

調查小組會與投訴人及被投訴人分別進行會面， 

而召集人會提交調查報告 

投訴人／被投訴人可就提交的調查報告 

向會長上訴 

會長會委任專責小組處理上訴（專責小組成員可包

括執行委員、外界人士或受薪職員；成員的性別應 

盡量大致相等） 

專責小組向會長報告有關最終裁定 

不構成性騷擾 構成性騷擾 

會長向執行委員會報告事

件 

通知投訴人及被投訴人 

會長向執行委員會報告事

件並提出對個案裁決的建

議 

通知投訴人及被投訴人 

紀律程序或其他適當行動 

正式機制 

調停小組／ 調停人 

 

非正式機制 

不能解決 

高級體育幹事與主席 / 秘書商討，

決定以非正式或正式機制處理投訴 

雙方同意

和解 

雙方 

不同意 

和解 


